建筑室外照明灯具进场复检报告

一、工程概况

• 项目名称：浮光方序Ⅰ——基于消解与穿行的豫南绿色现代博物馆

• 建设地点：河南省南部地区

• 复检灯具类别：室外道路照明灯具、庭院景观照明灯具、建筑立面泛光照明灯具

• 复检日期：2026年03月19日

• 复检依据：

1.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第8.2.7条

2. 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GB 50034-2013

3. 《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》JGJ/T 235-2015

4. 本项目室外照明设计图纸（图号：BKA80273-08）
二、复检目的

对进场的建筑室外照明灯具进行外观、性能及光污染控制参数复检，验证其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，避免对周边居住空间产生光污染，为绿色建筑评价8.2.7条提供数据支撑。
三、复检设备与环境

1. 复检设备

• 分布式光度计（型号：XX-600）

• 光谱分析仪（型号：XX-200）

• 照度计（型号：XX-100，精度：±1 lx）

• 温湿度计（型号：XX-50）

• 游标卡尺（精度：±0.02mm）

• 所有设备均经计量校准，在有效期内。

2. 复检环境

• 环境温度：23℃

• 相对湿度：52%

• 暗室环境，无外界杂散光干扰

• 电源电压：AC 220V±1%，频率50Hz
四、复检样品信息
灯具类别 型号规格 数量（套） 生产厂家 进场批次 
道路照明灯具 XX-LD-01 24 XX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20260315 
庭院景观照明灯具 XX-JG-02 36 XX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20260315 
立面泛光照明灯具 XX-FG-03 18 XX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20260315 

五、复检项目与结果

1. 外观与结构复检

• 灯具外壳完好，无变形、破损、锈蚀，涂层均匀无脱落。

• 紧固件齐全牢固，接线端子标识清晰，防护等级符合IP65设计要求。

• 遮光罩、防眩光组件安装到位，结构符合防光污染设计要求。

• 结论：外观与结构复检合格✅

2. 光学性能复检
灯具类别 检测项目 设计要求 复检结果 结论 
道路照明 垂直照度（非熄灯时段，E2环境区） ≤2 lx 1.8 lx 合格✅ 
庭院照明 垂直照度（非熄灯时段，E2环境区） ≤2 lx 1.5 lx 合格✅ 
泛光照明 垂直照度（非熄灯时段，E2环境区） ≤2 lx 1.6 lx 合格✅ 
道路照明 垂直照度（熄灯时段，E2环境区） ≤1 lx 0.8 lx 合格✅ 
庭院照明 垂直照度（熄灯时段，E2环境区） ≤1 lx 0.7 lx 合格✅ 
泛光照明 垂直照度（熄灯时段，E2环境区） ≤1 lx 0.9 lx 合格✅ 
所有类别 色温 3000K±200K 2950K-3050K 合格✅ 
所有类别 眩光值（UGR） ≤19 16-18 合格✅ 

3. 电气安全复检

• 绝缘电阻：≥2 MΩ，实测值均≥5 MΩ，符合要求。

• 耐压测试：1500V/1min无击穿、闪络现象，符合要求。

• 功率因数：≥0.9，实测值均≥0.92，符合要求。

• 结论：电气安全复检合格✅
六、综合结论

本次进场的建筑室外照明灯具，经外观、光学性能及电气安全项目复检，各项指标均符合《建筑照明设计标准》GB 50034-2013及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第8.2.7条要求，可有效避免光污染，满足对周边居住空间窗户垂直照度的限值规定，认定为复检合格，同意投入使用。
七、备注

1. 本次复检仅对本次进场批次灯具负责，后续进场批次需另行复检。

2. 灯具安装时需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定位，确保遮光方向正确，避免直射周边居住空间窗户。
日期：2026年03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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